沈阳理工大学最新人才需求计划


沈阳理工大学前身是东北军区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创建于1948年。1960年组建成立沈阳工业学院，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沈阳理工大学。学校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与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是辽宁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实行省部共建的高等院校。历经近七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已发展成为以工为主，理、管、文、经、法、艺相结合，服务辽宁、面向全国，具有鲜明国防特色的多科性大学。学校拥有一批实力较强的科研机构及技术开发基地，有1个国家级沈阳中俄科技合作基地、1个国家863高技术发展计划重点实验室，1个省高等学校重大科技平台，1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10个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吸引和凝聚优秀人才，培养和造就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增进学术交流，建设高水平大学，现面向海内外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招收博士后单位

1、兵器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科技开发总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二、招收条件

1、具有博士学位和学历，且获有博士学位一般不过超过3年，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年龄在35周岁以下；

2、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实践能力、独立的科研能力，以及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3、为鼓励人才交流，毕业于我校的博士研究生，不得申请进校内同一学科的流动站。

三、博士后合作导师

	导师姓名
	人才称号
	研究方向
	联系邮箱

	杨绍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沈阳理工大学特聘教授
	智能弹药
	xiaoyang_hu@163.com

	刘  军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辽宁省领军人才
	材料科学与工程 材料学
	liujun2699@ 126.com

	张  健
	教育部高等学校兵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总装专业组成员
	武器系统新技术新工艺 新原理弹药技术 目标探测识别技术
	zbgc2003@aliyun.com

	姜月秋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辽宁省特聘教授
	空间网络技术 智能检测技术
	missjiangyueqiu@sina.com

	冯永新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抗干扰通信技术 移动无线网络技术
	fengyongxin@263.net

	郝永平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百人层次人选
	智能弹药技术研究 仿生导航与探测技术微系统应用技术
	yphsit@ 126.com

	黄树涛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辽宁省特聘教授
	精密高效加工
	syithst@ 163.com


更多详尽信息请登录沈阳理工大学名师风采http://www.sylu.edu.cn/xkjsc/web/msfc/msfc.html查看

四、博士后类型

师资博士后：学校按照中期教师引进计划招收，需与学校签订《沈阳理工大学师资博士后工作协议》，具体事宜由协议规定。

全职博士后（含非定向全职博士后、定向全职博士后）：非定向全职博士后是指在站期限内与沈阳理工大学建立唯一人事关系且全职在学校工作的博士后；定向全职博士后是指保留原工作单位人事关系并脱产在我校从事合作研究的博士后，定向博士后限制招收比例。

五、申请及审批程序

（一）资格审查阶段

申请到我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应向我校博士后管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校博管办”）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者根据拟入流动站或工作站提供相应材料（人事处博士后网站-文档下载栏目下载相关表格）：

1.《博士后申请人员进站信息表》；

2.《博士后申请人科研学术材料明细表》；

3.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或其他有关的有效证明文件（应届毕业生可先递交申请表，待论文通过答辩后，再递交论文通过答辩证明或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4.其他证明材料：校博管办根据申请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依照有关规定，对申请进站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二）合作导师初选阶段

拟进站的博士自行、或根据招收信息、或通过校博管办协助联系合作导师，协商进站事宜。

（三）审批阶段

经资格审查、合作导师初选通过的博士后申请人，我校将通知其登陆“中国博士后”网站注册并在线填写《博士后申请表》及其他相关材料（详见我校人事处博士后网站-服务指南栏目）。

（四）进站评审

校博管办组织专家，对申请人材料进行评审并进行面试和学术答辩。

（五）学校审批及备案

校博管办汇总拟进站人员名单并提交学校审批。审批确定的拟进站人员，报辽宁省博士后工作服务中心备案。

六、相关规定及待遇

师资博士后：按照学校人事代理人员身份、内聘副高标准支付相应薪酬，并要求按照协议完成相应科研等任务。学校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单位承担部分；住房补贴为2000元/月；科研启动经费3万元；博士后日常公用经费2万元；享受与在职职工等同的午餐、交通补助政策。

全职博士后：非定向全职博士后工资标准为5000元/月；学校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单位承担部分；住房补贴为2000元/月；科研启动经费3万元；博士后日常公用经费2万元；享受与在职职工等同的午餐、交通补助政策。定向博士后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由其本人在职单位发放；享受住房补贴为2000元/月；科研启动经费3万元；博士后日常公用经费2万元。

流动站和工作站博士后可申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工作站博士后可以申报辽宁省博士后资助、沈阳市博士后资助等资助项目。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024-24686162    传 真：024-24686161

电子信箱：sylgbgb@163.com、sylg_rsc@163.com

QQ交流群：463840040（沈阳理工大学博士后报名群）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南屏中路6号 (邮编：110159)     沈阳理工大学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党政机关楼104室）

学校网站：http://www.sylu.edu.cn/sylusite/
博士后网站：http://www.sylu.edu.cn/renshichu/bsh_tzt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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